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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9月12日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6批信访举报问题6宗
（重点关注件2宗），其中香洲区3宗、金湾区1宗、斗门区2宗，涉及生态、大气、噪音、
土壤等污染类型。

目前，信访举报问题正在调查处理中，后续处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珠海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9月12日）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8月27日进驻广东。进驻期间（2021年8月27日-
9月2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83187732，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第A125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
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入驻公告废品回收站异味扰民？

相关责任部门连夜行动，发出4份《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9

月6日，金湾区收到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0批82号
转办案件，反映“三灶镇政务服务
中心晚上闻到异味，疑似是附近
的废品站或者是附近工业区导
致。”接到转办案件后，相关责任
部门迅速行动，连夜查处环境违
法行为4宗，均已发出《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依法启动立
案调查程序。

9月 6日中午，金湾区迅速
成立由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
局长杨晖任组长的工作专班，

联合三灶镇研究制定工作方
案。

9月6日下午，市生态环境局
金湾分局副局长张爱飞组织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案件办理工作，启
动“猫头鹰5号”专项执法行动并
制定印发行动方案。三灶镇相关
负责人组织三灶镇综合执法办、
城市管理办、市政中心等部门，对
服务中心周边废品回收站开展排
查整治。

9月6日傍晚，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继承组织
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三灶镇

有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督导检
查，对案件办理工作提出指导意
见。

9月6日晚上，市生态环境局
金湾分局组织开展“猫头鹰5号”
专项执法行动，对三灶镇政务服
务中心周边涉废气排放企业开展
突击执法检查。行动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35人次，检查涉气工业企
业及汽修店10家次，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4宗，均已发出《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依法启动立
案调查。

9月6日晚至9月7日凌晨，

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委托第
三方技术公司对三灶镇政务服
务中心周边路段开展两轮走航
监测，通过科技手段为排查工作
提供数据支撑，精准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金湾
分局将联合三灶镇，持续加强对
服务中心周边工业企业的监督检
查力度，对重点废气排放企业不
定期开展执法监测、走航监测，严
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对
周边废品站加大监督管控力度、
逐步劝离。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批 202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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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拱北港昌
路 248 号，桃
屋珠江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生
产过程中产生
刺鼻的废气，
排 放 到 环 境
中，对周边居
民生活造成影
响，已持续十
多年，曾向相
关 部 门 反 映
过，但问题一
直未解决。

反映之前
向督察组投诉
过 海 大 饲 料
厂，9 月 2 日
18 时相关部
门前去检查时
没有气味，但
过了一个多小
时，又有味道
了。反映海大
饲料厂 9 月 4
日23时多，又
有很严重的气
味。怀疑是相
关部门通风报
信。

反映三灶
镇政务服务中
心晚上有闻到
异味，疑似是
附近的废品站
或者是附近工
业区排出。

珠海斗门
的一位村民反
映，2018 年，
三龙村附近开
始建设房地产
楼盘——三龙
花园。1.其楼
盘饮用水为擅
自打的井水，
对 水 源 有 破
坏。2.随着楼
盘入住人口越
来越多，污水
排放问题没有
很好解决，污
水未处理直接
排到河涌里，
气味极大，对
环境 污染严
重。

行政
区域

香
洲
区

斗
门
区

金
湾
区

斗
门
区

污染
类型

大气

大气

大气

水,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9月6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生产正常，油炸车间、废水处理站配套建设的3套废气处
理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内可闻到明显异味，现场发现第二栋污水处理站的一扇窗户及一
扇门损坏。执法人员对位于该公司西南方向的小区走访调查，现场确实偶尔能闻到异
味，部分小区业主也反映每天会不定时闻到类似炸蒜头、洋葱的气味，令人感觉不适。下
午，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组织市民代表到桃屋公司工厂车间现场参观食品加工全过
程。

9月7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联合市东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桃屋公司三车间
有组织排放油炸废气、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

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一、领导高度重视，督促企业整改
9月2日，市生态环境局斗门分局、斗门区相关部门邀请省内恶臭治理领域专家，组

织执法队伍和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企业进行检查。9月4日、5日，市生态环境局
曲波副局长，斗门区夏宇副区长分别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现场督导。在检查过程中针对
企业现场问题提出整改帮扶意见，要求企业全面自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并做出下
一步解决方案。9月4日对该企业厂长进行约谈，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运维制度，加强无
组织废气治理，避免异味扰民。

二、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9月2日中午接到交办案件后，市生态环境局斗门分局迅速行动，委托广东中检源检

测有限公司、广东建研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立即赶往现场，于14时至24时按照技术
规范分别对该企业工艺废气排放口、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及下风向的八顷村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均达标。

9月6日再次收到交办案件后，执法队伍和工作组迅速赴现场回查，核实企业落实整
改措施情况。邀请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对厂区进行现场踏勘，研究
开展“过程监控”可行性。市西部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监测服务单位对该企业可能产
生异味的生产工艺废气排放口、生产车间、原料仓库等环节进行空气恶臭气体（异味）特
征因子排查溯源检测采样。

举报者反映的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9月6日下午，金湾区综合执法、城市管理、市政等部门到现场对废品回收站开展排
查工作。9月6日晚，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开展“猫头鹰5号”专项执法行动，对三灶镇
政务服务中心周边涉废气排放企业开展突击执法检查。9月6日晚至9月7日凌晨，市生
态环境局金湾分局委托第三方技术公司对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周边路段开展走航监
测。经对交办案件反映问题开展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晚上有闻到异味，疑似是附近的废品站排出。核实情况：不
属实。

经金湾区核实，目前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后地块有进行废品回收的有3处，主营业
务以金属（合金）、纸皮、橡胶制品、塑料容器等为主，具体为：（1）连发收购站，主营金属、
合金回收；（2）无名收购站，主营纸皮回收，场地内现在存有部分塑料容器；（3）永邦收购
站，主营金属、合金回收，场地内存有橡胶传送带。现场均未有明显异味。

2.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晚上有闻到异味，疑似是附近的工业区排出。核实情况：部
分属实。

9月6日晚，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开展“猫头鹰5号”专项执法行动，对三灶镇政务
服务中心周边涉废气排放企业开展突击执法检查。当晚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5人次，检
查涉废气工业企业及汽修店10家次。检查中发现部分工业企业存在未按环评要求安装
废气处理设施，违反“三同时”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但厂界气
味较轻，不排除部分时间段因生产负荷变化对周边环境存在影响。9月6日晚至9月7日
凌晨，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委托第三方技术公司对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周边路段开展
两轮走航监测。根据走航监测报告结论显示，走航路段整体TVOC浓度在60-110ppb
之间，平均响应值与往期常态化走航响应值差异较小。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周边各污染
物浓度相对较低，工作人员在金海岸大道东路段短暂闻到较淡恶臭气味。

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联合调查
对于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斗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开展核查工作。2021年9

月6日中午，莲洲镇委副书记郑少川，副镇长黄静佳，镇委委员黎庆华带队，会同市生态
环境局斗门分局、斗门区水务局、斗门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三龙
花园，进行实地调查并召开现场会议。

二、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经过调查核实，三龙花园不在珠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现场对项目建设方

三龙村委会负责人进行问询，负责人表示该项目不存在打井抽取地下水的行为。现场未
发现位于三龙村的建设项目内存在抽取地下水的水井及相关附属设施。小区用水是由
珠海市供水公司接通市政自来水，并经小区泵房二次增压后使用。自来水水表安装在莲
洲镇安丰围，水表号为255008967，核查现场时可见水表转动运行，建设方随后提供了
2021年4月至7月的水费发票等证明材料。

该项目于2016年12月1日获得《关于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三龙花园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斗环建表〔2016〕103号），批复要求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废水须集
中收集，经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经现场调查核实，三龙花园北边大门有一
雨水排口，西边有一个雨水排口，南边有一个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的集水井，该项目已经实
施雨污分流。小区部分项目已通过验收，目前居民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汇入
集水井进入池塘自然消纳，不对外排放，且池塘不与河涌连通，现场未有明显异味。

举报者反映的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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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日常监管情况。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针对桃屋公司废气扰民问题主要
从三个方面开展监管：一是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日常巡查；二是开展“双随机”检查；三
是开展监督性监测。2019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累计对桃屋公司排放废
气开展监督性监测11次，其中达标10次、超标1次；超标的是2021年1月6日采样
的检测报告，显示废气排放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立案处罚情况。针对2021年1月6日桃屋公司超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于4月7日作出罚款人民币35万元的行政处罚。4月
13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对桃屋公司废气超标整改情况进行回查并监测，结果
显示废气排放已达标。

（三）投诉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部门2019年以来接到针对桃屋公司的投诉次
数累计121次，其中2019年投诉50宗；2020年投诉48宗；2021年1月1日至今收到
投诉23宗，年投诉量呈下降趋势。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妥善处理信访，积极化解
矛盾，具体处理情况如下：一是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后，通过电话向投诉者回复、解释，
争取投诉者的理解支持。二是召开面对面的沟通座谈会。2021年1月8日，市生态
环境局香洲分局联合拱北街道邀请部分实名投诉者，举办座谈交流会，及时消除居
民顾虑，防止投诉升级为舆情。三是开展监管制度和环保法律法规宣讲，及时向投
诉者通报对桃屋公司的监管、监测、处罚等情况。四是加强检查监督力度。除落实
每月一次的常规检查外，根据各专项行动要求，加大检查监督频次。

（四）整改及帮扶情况。近年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通过加强检查监督和帮
扶指导等方式，帮助桃屋公司推进整改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 2018年11月22日，桃屋公司针对2018年11月13日省生态环境厅检查提出
厂区异味较重问题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具体改进措施为对污水站吸收臭味的水塔实
施每天换水。

2. 2019年7月12日，桃屋公司针对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检查时提出臭气投
诉问题进行整改，向日本总部申请减少油炸蒜片的生产量。

3. 2020年4月15日，桃屋公司针对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2020年1月22日检
查提出加强废气收集处理问题进行整改，具体改进措施为：（1）三车间油炸废气的自
来水喷淋系统改为臭氧水喷淋系统；（2）合并三车间废气排放口；（3）第一栋污水处
理站增加臭氧除臭装置+活性炭吸附，合并压泥间与蒜水厌氧池废气排放口；（4）提
高2栋污水处理站排放口高度。

4. 2020年4月16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向桃屋公司送达《关于责成桃屋珠
江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办理环境影响后评价的通知》，要求其组织编制环境影响后评
价文件，并根据后评价要求尽快采取改进措施，减少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2020
年7月17日，桃屋公司根据后评价备案意见投入40万元升级改造废气处理设施。

5. 2021年2月22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向桃屋公司反馈了2021年1月6
日其污水处理站排放废气监测超标结果。该公司进行整改，将第一栋污水处理站废
气处理设施的活性炭箱由2个增加到6个。2021年5月8日桃屋公司对污水处理站
排放废气进行自行监测，结果显示达标。

6. 2021年2月26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约谈桃屋公司相关负责人，探讨废
气处理设施改进措施。公司负责人介绍了废气处理设施整改计划和进度，该局针对
其提出的问题和困难进行逐一解答，指导其做好整改工作，并结合废气处理设施现
状，建议改进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工艺，以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7. 2021年5月25日，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邀请广东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专家赴桃屋公司进行现场指导帮扶。专家提出如下建议：（1）三车间蒜片复水
间加装空调，关闭窗户；（2）考虑将三车间楼顶冷却塔更换成喷淋塔，以优化处理效
果；（3）及时更换喷淋水及活性炭。该局要求桃屋公司参考专家意见，切实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完善废气治理整改工作，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以消除对周边环境造
成的影响。

一、企业优化运维制度加强无组织废气治理
一是调整生产结构。停用鱿鱼膏等异味较大污染较重的高蛋白饲料原料。二

是减少无组织废气扩散。清理厂区内部在饲料在生产和转运过程中散落物料，避免
饲料粉尘散落在地面、伴随雨水进入下水道使其发酵产生臭气散溢的问题。同时保
持车间大门、窗户关闭，避免车间异味外溢。三是加强治理设施巡检维护。加密设
备巡检频次由每班巡检2次加密到每班3次，以及时发现设备异常并处理。加密喷
淋循环水水箱清理频次，为有组织工艺废气喷淋循环水提供更好的水质，以确保吸
附的效果。

二、要求企业继续加强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一是要求企业继续加强生产管理。强化巡检，避免工人私自打开门窗。实施废

气处理设施与中控联动，由中控员操作该设备的启停，配合生产风机运行开启关
闭。二是继续提升废气收集处理能力。与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环保机构合作，通过
持续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进一步减少车间内废气产生，通过生产车间生产工艺废
气采用负压收集，实现废气的收集与深度处理。三是进一步降低厂区异味。在厂区
四周设置加药喷洒除臭装置，定时定量喷洒除臭溶液，处理散溢到厂界外围的无组
织臭气。

市生态环境局金湾分局在9月6日晚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珠海某电子元件有
限公司涉嫌建设项目需配套建设的废气处理设施未建成即投入生产，涉嫌需要填报
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规定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上填报排污信息；珠海高新区某实业有限公司涉嫌对危险废物的容器以及贮
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涉嫌以拖延、拒绝进入现场
等方式拒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共四宗环境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均已完
成双笔录制作，依法启动立案调查。

9月9日晚，莲洲镇委书记刘桂柱主持召开莲洲镇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案件工作会议，针对三龙花园未落实环评批复要求的问题研究部署处理
和整改措施，市生态环境局斗门分局、斗门区水务局、斗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
负责人、镇有关分管领导、三龙村和三龙花园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明确整改措施如下：一是要求责任主体三龙花园建设方三龙村委会与珠海
利隆投资公司厘清责任、加强配合，自9月10日起，确保三龙村委会在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成配备前，将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的污水集中收集，定期委外转运；二是严格落
实整改方案，及时配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确保经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
的水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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